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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，請參閱本文件「業務－我們的策略」一節。

[編纂]用途

我們估計，經扣除我們於[編纂]下已付及應付的[編纂]佣金及其他估計開支後，
計及任何額外酌情獎勵費用，假設[編纂]每股[編纂]港元（即[編纂]範圍每股[編纂]港
元至[編纂]港元的中位數），我們將收取[編纂][編纂]淨額約[編纂]港元。我們擬將我們
從是次[編纂]所收取的[編纂]淨額用於以下用途：

‧ 約75.0%，或[編纂]港元，將主要用於以下產品研發及商業化：

(i) 約30.0%，或[編纂]港元，將用於AK104 (PD-1/CTLA-4)進行中及計
劃中的臨床試驗，籌備註冊備案及計劃中的商業化推廣（包括銷售及
營銷），其中(a)5%或[編纂]港元預計將用於撥付有關治療宮頸癌的
AK104進行中及計劃中的臨床試驗，(b)5%或[編纂]港元預計用於撥
付有關治療HCC的AK104進行中及計劃中臨床試驗，(c)5%或[編纂]

港元預計將用於撥付有關治療胃癌的AK104進行中及計劃中的臨床試
驗，(d)10%或[編纂]港元預計將用於撥付有關治療NSCLC、泌尿上
皮癌及其他適應症的AK104進行中及計劃中臨床試驗，及(e)5%或[編

纂]港元預計用於撥付有關籌備AK104註冊備案及其他監管事宜；

(ii) 約20.0%，或[編纂]港元，將用於penpulimab (AK105) (PD-1)進行中
及計劃中的臨床試驗，籌備註冊備案及計劃中的商業化推廣（包括銷
售及營銷），其中(a) 4%或[編纂]港元預計將用於撥付有關治療HCC

的penpulimab (AK105)進行中及計劃中的臨床試驗，(b) 8%或[編纂]

港元預計將用於撥付有關治療非鱗狀NSCLC的penpulimab (AK105)

進行中及計劃中臨床試驗，(c) 2%或[編纂]港元預計將用於撥付有關
治療NPC的penpulimab (AK105)進行中及計劃中的臨床試驗，(d) 4%

或[編纂]港元預計將用於撥付有關治療鱗狀NSCLC及其他適應症的
penpulimab (AK105)進行中及計劃中的臨床試驗，及(e) 2%或[編纂]

港元預計將用於撥付有關籌備penpulimab (AK105)註冊備案及其他監
管事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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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約10.0%，或[編纂]港元，將用於AK101 (IL-12/IL-23)進行中及計劃
中的臨床試驗，籌備註冊備案及計劃中的商業化推廣（包括銷售及營
銷）；

(iv) 約5.0%，或[編纂]港元，將用於ebronucimab (AK102) (PCSK9)進行
中及計劃中的臨床試驗，籌備註冊備案及計劃中的商業化推廣（包括
銷售及營銷）；及

(v) 約10.0%，或[編纂]港元，將用於我們管線中AK111 (IL-17)、AK112 

(PD-1/VEGF)及其他候選藥物進行中及計劃中的臨床試驗，籌備註冊
備案及計劃中的商業化推廣（包括銷售及營銷）。

‧ 約15.0%，或[編纂]港元，將用於在中國廣州及中山發展生產及研發設施。

‧ 約10.0%，或[編纂]港元，將用於我們的一般公司及營運資金用途。

倘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[編纂][編纂]淨額將增至約[編纂]港元（基於[編纂]中位數
為每股[編纂]港元）。我們擬按上述比例將額外[編纂]淨額用於上述用途。

倘[編纂]定為高於或低於估計[編纂]範圍的中位數，則分配作上述用途的[編纂]

將予調整。倘[編纂]定於每股[編纂]港元（即指定[編纂]範圍的上限），[編纂]淨額將(i)

增加約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）；或(ii)增加約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獲悉數
行使）。在該等情況下，我們目前擬將該等額外[編纂]按比例增加應用於上述相同用途
的[編纂]淨額。倘[編纂]定於每股[編纂]港元（即指定[編纂]範圍的下限），[編纂]淨額
將(i)減少約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）；或(ii)減少約[編纂]港元（假設[編纂]

獲悉數行使）。在該等情況下，我們目前擬按比例減少應用於上述相同用途的[編纂]淨
額。

倘我們的[編纂]淨額不足以為上述目的提供資金，我們打算通過各種方式為餘額
提供資金，包括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、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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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來自 [編纂 ]的 [編纂 ]淨額未即時用作上述用途及在有關法律法規允許的範圍
內，有關資金將作為短期活期存款存入香港或中國的銀行及╱或通過貨幣市場工具作
存款。

倘上述[編纂]擬定用途有任何重大變化，我們將適時刊發公告。


